
关于《德化县竹材分解点使用林地的实施方案（试行）》（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的背景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搞竹子深加工，把小竹子做成大产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赵龙省长提出的“统筹做好竹产业、竹科技、竹文化、竹工艺”的工作要求。德化县作为福建省重要的竹产区，拥有丰富的竹林资源，被纳入2025-2027省级笋竹精深加工重点县、现代竹业重点县。为积极响应国家及福建省关于推动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号召，充分发挥竹资源优势，优化竹产业加工体系，促进竹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助力乡村振兴和竹农增收。

二、主要依据

1.国家政策引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十部委关于加快推动竹产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林改发〔2021〕104号）为竹产业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发展重点，为德化县制定实施方案提供了宏观政策指引。

2.福建省政策支持：《福建省加快推动竹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年）》（闽政办〔2023〕23号）详细提出了福建省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目标与切实可行的措施，为德化县竹产业发展提供了具体的行动指南。

以及《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公布2025-2027年度省级林下经济重点县、竹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重点县、笋竹精深加工重点县、现代竹业重点县认定结果的通知》（闽林文〔2024〕90号）认定德化县为相关重点县，进一步明确了德化县在竹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为实施方案制定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方向。

3.借鉴成功经验：省内邵武、永安等地在竹材分解点使用林地实施方案制定方面积累了丰富且成功的经验。德化县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充分借鉴这些地区的先进做法，确保实施方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三、主要内容

1.起草初稿：2025年3月下旬，县林业局充分发挥牵头作用，组织专业力量，精心起草《德化县竹材分解点使用林地的实施方案（试行）》（初稿）。初稿围绕竹材分解点使用林地的关键环节，从多个维度进行了详细规定。

2.征求意见：为确保实施方案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初稿先后于 2025 年4月17日和18日向县直有关单位征求意见。各单位结合自身职能和工作实际，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进一步完善实施方案提供了重要参考。

3.具体规定内容：《德化县竹材分解点使用林地的实施方案（试行）》（初稿），基于德化县竹产业发展实际需求，依据国家和省相关政策文件，借鉴成功经验，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深入研究，对建设主体、用途规定、合理布局、选址要求、用地规模、办理流程等6方面做了具体规定。



